洒水车租赁合同
甲方（承租方）：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
地址：
联系电话：
乙方（出租方）：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美兰运输经营部
地址：
联系电话：

鉴于甲方因业务需要，需租用乙方洒水车进行相关工作，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租赁合同：
第一条 租赁物品
1.1 乙方同意出租其所有的洒水车（型号：[洒水车型号]，车牌号：[洒水车车牌号]）给甲方使用。
1.2 洒水车应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并确保其安全性、可靠性及合规性。
1.3交车时间：
交车地点：
随车附件：    （证件及随车设备等）
乙方逾期交车的，租赁期限相应延后，逾期交车超过5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第二条 租赁期限
2.1 租赁期限为2024年6月1日至9月30日，共计90天。
2.2 若租赁期限需延长或缩短，双方应提前协商并达成书面协议。
第三条 租金及支付方式
[bookmark: _GoBack]3.1 租金为每天400元，总租金为¥36000.00元(大写：叁万陆仟元整)。
3.2 甲方应在租赁期限开始时向乙方支付全部租金。
3.3 若因甲方原因导致租赁期限缩短，租金不予退还；若因乙方原因导致租赁期限缩短，乙方应退还相应租金。
第四条 双方权利和义务
4.1 甲方权利与义务
（1）甲方有权在租赁期限内使用洒水车，并应确保按约定用途使用。
（2）甲方应妥善保管洒水车，不得将其用于非法用途或转租他人。
（3）甲方应按时支付租金，如有逾期，应按约定支付滞纳金。
4.2 乙方权利与义务
（1）乙方有权按约定收取租金。
（2）乙方应确保洒水车的正常运行及安全性，如需维修应提前通知甲方。
（3）乙方应协助甲方解决因洒水车使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第五条 违约责任
5.1 若甲方未按约定支付租金或未按约定用途使用洒水车，应承担违约责任并支付违约金。
5.2 若乙方未按约定提供洒水车或洒水车存在安全隐患导致甲方损失的，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条 争议解决
6.1 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因履行本合同产生的争议。
6.2 若协商无果，双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至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第七条 附则
7.1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7.2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7.3 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承租方）：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
甲方负责人签字：
日期：

乙方（出租方）：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美兰运输经营部
乙方负责人签字：
日期：
